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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派

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个人股东， 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香港联交所投资者，扣税后实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0 － 2019/5/31 2019/5/3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7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276,134,07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138,067,037.5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0 － 2019/5/31 2019/5/3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由本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 公司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以及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东的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武钢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股东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公司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

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45元。如QFII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

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每股人民币0.5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885号宝钢指挥中心

联系电话：021-26647000

邮政编码：201999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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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B股股东办理转登记受限账户

手续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涉及公司 B�股股东中获配转登记受限账户的股东，具体包括：（1）于2019

年5月30日前未申报A股证券账户的境内投资者；（2） 于2019年5月30日前未申报A股证券账

户（如有）的境外投资者；（3）于2019年5月30日前未申报A股证券账户（如有）的非境内交

易的境外投资者。以下简称“相关股东” 。

2、本公告不涉及公司A股股东，亦不涉及已于2019年5月30日之前申报了A股证券账户的

B股股东。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 ）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

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方案已经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召开的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2019年3月12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352号批复的核准。

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终止上市的申请，如获得相关监管机构审核同意，本公

司将启动小天鹅B（200418）及小天鹅A（000418）转换为美的集团A股的相关工作。为确保持

有至最终交易日并转股的B股投资者知悉小天鹅B（200418）转换为美的集团A股（以下简称

“B转A” ）的相关手续，特向本公司B股投资者提示以下事项：

对于2019年5月30日之前未申报A股证券账户的本公司B股股东，将由美的集团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统一配发转登记受限账户，相关股东转股后的美的集团A股份

将登记于转登记受限账户中。转登记受限账户配发完成后，相关股东还需办理以下手续方能

进行转登记受限账户中股份的交易：

（1）境内投资者：投资者需确认原B股托管证券公司营业部已为其办理原B股资金账户

人民币结算功能的开通， 并至证券公司营业部完成转登记受限账户资金账户的第三方存管

手续的办理。

（2）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投资者需确认原B股托管证券公司营业部已为其办理原B

股资金账户人民币结算功能的开通。

（3）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已指定证券公司）：投资者需至其指定证券公司办理转

登记受限账户资金账户开户等手续。

（4）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未指定证券公司）：投资者需至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完成投资者转登记受限账户资金账户开立等手续。

中信证券咨询与办理业务的联络方式：

联络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1号喜年中心A栋301A

联系电话：86-0755-83477942�何颖；86-0755-83477944�罗昳徯；86-0755-83477915�杨

正；86-0755-83477941� �邵启聪

传真：86-0755-83459951

邮箱：sndd@citics.com

关于账户及股份的转换，B股股东的不同类别，转登记受限账户，证券账户、托管单元申

报的手续等具体情况，投资者可详细阅读《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A、B股证券账户转换投资者操作指引》（2019年5月7

日公告）。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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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各境内证券公司至招商银行

开立购汇银行账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公告对象为各境内证券公司。

2、各境内证券公司应于美的集团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新增股份上市交易前完成在招商银

行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的手续。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 ）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

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方案（以下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已经本公

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2019年3月12日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352号批复的核准。

目前， 涉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外汇事项已经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佛山市中心支局的

批复。根据本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公告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A、B股证券账户转换投资者操作指引》和《美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A、B股证券账

户转换业务操作指引》。 对于境内交易的境外个人投资者以及非境内交易的境外个人投资

者，其未来通过转登记受限账户减持美的集团A股股份或分红所得人民币资金，可由各境内

证券公司代为购汇，并最终以港币进行结算。本次换股完成后，对于原小天鹅B股的境外机构

投资者，其通过转登记受限账户减持美的集团A股或分红所得人民币资金将按《中国人民银

行办公厅关于 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及分红所涉账户开立与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银办发[2009]178号）以及相关外汇管理规定进行。

各境内证券公司银行账户开立手续、代为购汇流程，境外机构投资者换汇业务操作的具

体方式，可向招商银行佛山分行咨询。

招商银行佛山分行联系人 ： 黄晓鹏 ， 联系电话 ：86-0757-81999101， 邮箱 ：

huangxp8@cmbchina.com； 孙 国 栋 ， 联 系 电 话 ：86-0757-81999113， 邮 箱 ：

sunguodong@cmbchina.com； 顾 莹 ， 联 系 电 话 ：86-0757-81999131， 邮 箱 ：

guying0917@cmbchina.com。资料寄送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灯湖东路12号招商银行

大厦（寄件前请先联系对接人确认）。

特此提醒各证券公司尽快完成存款账户的开立工作。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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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

股份换股吸收合并

本公司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352号）核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美的集团” ）将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小天

鹅”或“本公司” ） （以下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或“本次合并” ）。

2、为充分保护本公司股东的合法利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由美的集团担任本公司股

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A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7日，B股现金选择权最后交易

日为2019年5月7日。本公司已于2019年5月8日刊登《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

份吸收合并本公司现金选择权派发公告》，于2019年5月10日刊登《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A股股份吸收合并本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 于2019年5月15日及2019年5月21日

分别刊登《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吸收合并本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

性公告》，并于2019年5月22日刊登《关于美的集团换股吸收合并小天鹅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

公告》。

3、本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0418、200418）自2019年5月8日开始连续停牌，此后小天鹅A

股股票、B股股票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阶段，不再交易，直至实施换

股后转换成美的集团股份在深交所上市及挂牌交易。

4、美的集团作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吸并方和换股实施方，将通过证券转换方式对投

资者持有的小天鹅A股、小天鹅B股股份进行换股。“证券转换”是指对投资者持有的小天鹅A

股、 小天鹅B股份按照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确定的换股比例转换成相应数量的美的集团股份。

在完成证券转换后， 美的集团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初始登记工作。

5、在完成证券转换后，原小天鹅的境外投资者股东将转换为美的集团的境外投资者股

东，纳入美的集团境外投资者股东持股比例的计算，可能使美的集团境外投资者股东持股比

例上升。

6、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小天鹅将进入终止上市程序，除美的集团所持小天鹅A

股股票、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PMENT� LTD（以下简称“TITONI” ）所持的

小天鹅B股股票外的小天鹅A股股票和B股股票将按照换股比例转换为美的集团股票。在换股

股权登记日（具体时间另行公告）收市后，如投资者已提交本公司股票作为融资融券交易的

担保物，则证券转换后作为担保物的小天鹅A股、B股股票将转换为美的集团股票。

7、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小天鹅投资者应于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前及时办理提

前购回手续。在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如仍存在尚未购回的小天鹅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证券转换后，相关证券公司须及时联系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事宜，如果因未及时联

系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事宜而造成的损失由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参与各方自行

负责，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责任。

8、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小天鹅股份，该等股份在证券

转换后一律转换成美的集团本次发行的股份，原在小天鹅股份上设置的质押、其他第三方权

利或被司法冻结的状况将在换取的相应的美的集团股份上继续有效。

9、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相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其中，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包括上市公司合并中个人持有的被合并公司股票转

换的合并后公司股票。

因换股而持有美的集团A股股票的原小天鹅A股股票、B股股票投资者， 其持有美的集团

A股股票的持股时间自美的集团A股股票登记到深市A股账户中时开始计算， 其未来获得美

的集团派发的股息红利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上述规定。

10、鉴于本次涉及 B�转 A�事项，流程复杂，为能够同时完成小天鹅 A� 股和 B股转换

为美的集团 A�股股份，并同时完成股份初始登记，小天鹅B�股需先于 A�股终止上市。B�股

股票终止上市后，公司 B�股股票相对应的市值将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在总市值中体现，待换

股吸收合并完成、美的集团 A�股股票上市后，相对应的市值将会在美的集团体现。请投资者

知悉。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1、除权除息前

美的集团拟以发行A股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小天鹅，即美的集团向小天鹅除美的集团及

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PMENT� LTD（以下简称“TITONI” ）外的所有换股股

东发行股票，交换该等股东所持有的小天鹅A股股票及小天鹅B股股票。美的集团及TITONI

所持有的小天鹅A股及B股股票不参与换股，该等股票将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后予以注销。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小天鹅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美的集团或其全资子公

司将承继及承接小天鹅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美的集

团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增发A股股票将申请在深交所主板上市流通。

本次合并中，美的集团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42.04元/股。综合考

虑，最终确定美的集团的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即42.04元/股。

若美的集团自定价基准日起至换股实施日（包括首尾两日）发生派送现金股利、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换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合并中，小天鹅A股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46.28元/股。经综合

考虑，小天鹅A股的换股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给

予10%的溢价率确定，即50.91元/股。

本次合并中，小天鹅B股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37.24港元/股。经综

合考虑，小天鹅B股的换股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

给予30%的溢价率确定，即48.41港元/股。采用B股停牌前一交易日即2018年9月7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1港币=0.8690人民币）进行折算，折合人民币42.07元/

股。

若小天鹅自定价基准日起至换股实施日（包括首尾两日）发生派送现金股利、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换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每1股小天鹅A股或B股股票可以换得美的集团股票数=小天鹅A股或B股的换股价格/美

的集团的换股价格（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根据上述公式，美的集团与小天

鹅A的换股比例为1:1.2110，即每1股小天鹅A股股票可以换得1.2110股美的集团股票；美的集

团与小天鹅B的换股比例为1:1.0007， 即每1股小天鹅B股股票可以换得1.0007股美的集团股

票。

自定价基准日至换股实施日（包括首尾两日），除非合并双方任一方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发生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要求须对发行

价格或换股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形外，换股比例在任何其他情形下均不作调整。

小天鹅的A股股本为441,451,892股，B股股本为191,035,872股，除美的集团直接及间接持

有的小天鹅股份外，参与本次换股的小天鹅A股为202,503,775股，小天鹅B股为96,830,930股。

参照本次换股比例计算， 美的集团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342,130,784

股。

若合并双方任何一方自定价基准日起至换股实施日（包括首尾两日）发生派送现金股

利、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换股发行的股份数量将作

相应调整。

如有现金选择权标的股东行权的，上述换股发行的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2、除权除息后

根据小天鹅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关于中期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小天鹅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小天鹅2018年末总股本632,487,764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共派发现金2,529,951,056.00元。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9年4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4月23日。

根据美的集团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美的集团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以美的集团现有总股本6,605,842,6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0,014,998股后可参

与分配的总股数6,565,827,6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39620元人民币现金。本次

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在小天鹅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及美的集团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根据美

的集团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小天鹅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事宜的议案》，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涉及的换股价格、换股比例等事项进行如下调整：

（1）小天鹅换股价格的调整

小天鹅A股的换股价格由50.91元/股调整为46.91元/股，小天鹅B股的换股价格由42.07元

/股调整为38.07元/股。

（2）美的集团的发行价格的调整

美的集团的股票发行价格由42.04元/股调整为40.74元/股。

（3）换股比例的调整

小天鹅A股股票的换股比例调整为1:1.15144821， 即每1股小天鹅A股股票可以换得

1.15144821股美的集团股票。

小天鹅B股股票的换股比例调整为1:0.93446244， 即每1股小天鹅B股股票可以换得

0.93446244股美的集团股票。

（4）美的集团换股发行的股份数量的调整

美的集团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股份数量调整为323,657,476股。

（5）小天鹅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价格的调整

小天鹅A股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价格由41.85元/股调整为37.85元/股，小天鹅B股异议

股东的现金选择权价格由32.55港元/股调整为27.88港元/股。

（6） 鉴于美的集团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时， 美的集团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已申报完

毕，故美的集团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价格不涉及调整。

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详细情况， 请阅读本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刊登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相关文件，2019年4月

16日刊登的《关于实施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换股吸收合并的换股价格、换股比例等事项

的公告》全文及相关文件，2019年5月23日刊登的《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2018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换股比例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全文及相关文件并及时关注本公司发出

的相关公告。

二、现金选择权实施安排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由美的集团担任本公司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本公司已于2019年5

月8日刊登 《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吸收合并本公司现金选择权派发公

告》，于2019年5月10日刊登《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吸收合并本公司现金

选择权实施公告》，于2019年5月15日及2019年5月21日分别刊登《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A股股份吸收合并本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并于2019年5月22日刊登

《关于美的集团换股吸收合并小天鹅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

三、换股实施安排

实施完成现金选择权行权股份过户、资金清算后，美的集团和小天鹅将刊登换股实施公

告确定换股股权登记日并实施换股。 换股对象为截至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

美的集团和TITONI外的小天鹅A股、B股全体投资者。

美的集团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吸并方和换股实施方， 将通过证券转换方式对投资者持

有的小天鹅股份进行换股。

按照换股股权登记日下午3: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除美的集团和TITONI外的小天鹅全体股东名册（以下简称“换股股东名册” ），小天鹅投资

者所持有的每1股小天鹅A股股票及小天鹅B股股票均将按照届时根据美的集团分红后确定

的换股比例转换为美的集团股票。

换股后，小天鹅投资者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数应为整数，对于换股过程中的零碎股，将

参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方式处理。 即如小天鹅投资者所持有的

小天鹅股份乘以换股比例后的数额不是整数，则按照其小数点后尾数从大到小排序，每一位

股东依次送一股，直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数一致。如遇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时则采取

计算机系统随机发放的方式，直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数一致。

四、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的预计时间表

日期 事项

2019年4月26日 小天鹅刊登换股吸收合并事宜的提示性公告、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5月7日 小天鹅A股股票、B股股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

2019年5月8日 小天鹅A股股票、B股股票自本日开始停牌，直至终止上市

2019年5月15日-2019年5月

21日之间的交易日（共5个交

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

1:00-3:00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本公司于每个交易日内刊登提示性公告，申报截止时间为2019年5月

21日下午3点整

2019年5月22日 公告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

2019年5月27日 小天鹅B发布终止上市公告，完成退市

L-1日 换股股权登记日（日期待定）

L日 小天鹅A发布终止上市公告，完成退市（公告日期待定）

以上为预计时间表，具体时间以相关公告为准。

五、提醒投资者关注事项

1、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小天鹅将进入终止上市程序，原小天鹅股东持有的小天

鹅股份将按照换股比例转换为美的集团股份。在换股股权登记日（具体时间另行公告）收市

后，如投资者已提交本公司股票作为融资融券交易的担保物，则证券转换后作为担保物的小

天鹅股份将转换为美的集团股份。

2、在完成证券转换后，原小天鹅的境外投资者股东将转换为美的集团的境外投资者股

东，纳入美的集团境外投资者股东持股比例的计算。

3、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小天鹅投资者应于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前及时办理提

前购回手续。在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如仍存在尚未购回的小天鹅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证券转换后，相关证券公司须及时联系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事宜，如果因未及时联

系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事宜而造成的损失由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参与各方自行

负责，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责任。

4、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小天鹅股份，该等股份在证券

转换后一律转换成美的集团本次发行的股份，原在小天鹅股份上设置的质押、其他第三方权

利或被司法冻结的状况将在换取的相应的美的集团股份上继续有效。

5、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相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其中，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包括上市公司合并中个人持有的被合并公司股票转

换的合并后公司股票。

因换股而持有美的集团A股股票的原小天鹅A股股票、B股股票投资者， 其持有美的集团

A股股票的持股时间自美的集团A股股票登记到深市A股账户中时开始计算， 其未来获得美

的集团派发的股息红利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上述规定。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江鹏

办公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6号美的总部大楼B区26-28楼

邮编：528311

联系电话：0757-26637438

传真：0757-26605456

（2）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斯秀

注册地址：无锡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南路18号

邮编：214028

联系电话：0510-81082320

传真：0510-83720879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200418� � � � �证券简称：小天鹅B� � � � �公告编号：2019-62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B股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352号）核

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美的集团” ）将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小天鹅”或“本公司” ）（以下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鉴于本次涉及 B�转 A�事项，流程复杂，为能够同时完成小天鹅 A�股和 B股转换为美

的集团 A�股股份，并同时完成股份初始登记，小天鹅B�股需先于 A�股终止上市。B�股股票

终止上市后，公司 B�股股票相对应的市值将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在总市值中体现，待换股吸

收合并完成、美的集团 A� 股股票上市后，相对应的市值将会在美的集团体现。请投资者知

悉。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352号）核准，美的集团将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

本公司。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提

出关于本公司B股股票终止上市的申请，深交所（深证上［2019］302号）文件已同意本公司B

股股票自2019年5月27日起终止上市并摘牌。

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股票性质：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

股票简称：小天鹅B

股票代码：200418

终止上市日期：2019年5月27日

由此本公司B股股票将自2019年2019年5月27日起终止上市。终止上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将不再登记本公司B股股票， 投资者证券账户中将不再体现本公司B股股票

及其市值，亦无法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本公司B股股票的质押、冻结、过

户等操作。

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具体日期另行公告）本公司股东持有的本公司B股股票将按照

1：0.93446244的比例转换为美的集团A股股票， 即每1股本公司B股股票换0.93446244股美的

集团A股股票。本公司B股股东换得的美的集团A股股票将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初始登记后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具体上市时间将由美的集团

另行公告。相关事宜的后续安排如下：

一、质押或被冻结股份的处理

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被司法冻结或存在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小天鹅股份，

该等股份在换股时一律转换成美的集团的A股股份，原在小天鹅股份上设置的质押、被司法

冻结的状况或其他权利限制将在换取的相应的美的集团A股股份上继续有效。

二、终止上市后的相关安排

（一）后续资产过户的相关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美的集团签署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协议》的相关约定，自合并交割日起，美的集团或其全资子公司将承继及承接小

天鹅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不论该资产、负债、业务、人

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是否已实际交付、转移或变更登记至美的集团名下。小天鹅

承诺其将采取一切行动或签署任何文件以使得前述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能够尽快交付，转移或变更至美的集团名下。

（二）人员安排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美的集团员工将按照其与美的集团签订的聘用协议或劳动

合同，继续在美的集团工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小天鹅的全体员工将由美的集团全

部接收，该等员工的劳动合同由美的集团继续履行。小天鹅作为其现有员工的雇主的任何及

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交割日起由美的集团享有和承担。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斯秀

注册地址：无锡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南路18号

邮编：214028

联系电话：0510-81082320

传真：0510-83720879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058� � �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2019-044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0 － 2019/5/31 2019/5/3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7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701,460,67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5,073,033.9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0 － 2019/5/31 2019/5/3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派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袁仲雪（流通股）、杜玉岱（流通股）、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瑞元鼎实

投资有限公司、青岛雁山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的相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0.04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公

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0.045元。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45元。

(5)对于机构投资者及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0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0532-68862851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3226� � � � �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2019-030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副总裁李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0.45%；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李聪先生因偿还个人贷款的资金需求，计划自减持公告发布之

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后至未来6个月内（即减持期间自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11月23日），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拟减持不超过12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0%；若此

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持

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李聪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1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0%。李聪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聪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520,000 0.45% 其他方式取得：520,000股

备注：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包括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方案实

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6,476,75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公司本次利

润分配实施完成后，减持主体持股数量情况如下：李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76,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0.45%；拟减持股份不超过1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0%。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李聪 156,000 0.10%

2019/5/24 ～

2019/5/24

集 中 竞

价交易

22.300 －

22.878

3,525,706 已完成 520,000 0.3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5/27

证券代码：002635� �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7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洁科技”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19年5月15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

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1.00元（含税）。

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公司2018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的议案》， 由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博精密” ）未完成2018年度业绩承诺，吴桂冠、吴镇波、柯杏茶、练厚桂、

黄庆生五名股东拟以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业绩补偿，经计算，上述人员应补偿股份合计数量为

44,484,310股，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公司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事宜已

于2019年5�月23日办理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2018�年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此次股份回购注销导致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

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由734,801,631股变更为690,317,321股。 公司总股本因注销回购未完

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因素影响而有所变动，公司将保持每10股利润分配的额度不变，相应变动

利润分配总额。按照公司权益分派方案中“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的规定，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的总股本基数为690,317,321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间距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0,317,3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 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4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77 王春生

2 01*****301 吕莉

3 00*****850 林磊

4 01*****730 贾志江

5 08*****317 苏州福欧克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19�年 5�月 24日至登记日：2019�年 6�月 3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孙武路2011号

咨询联系人：马玉燕、王甜甜

咨询电话：0512-66316043

传真电话：0512-66596419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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